关于报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
工作情况的通知

各市州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为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，中组部、中宣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拟于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经验交流会，并要求各地报送相关数据和材料。为认真总结和充分展示我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成果，请各市州将2006年以来贯彻落实“五五”普法规划和中组部、中宣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《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意见》和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司法厅、省依法治省办《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(不少于4000字)，于4月25日前以电子文档形式报送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材料内容：一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主要做法和成效。包括健全和落实党委（组）学习中心组学法、法制讲座、法制培训制度的情况；健全和落实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考试考核、法律素质考察、法律知识任职资格等“三项制度”的情况；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体制机制，强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保障措施的情况；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、重大事项决策法律咨询制度，推进领导干部依法决策方面的情况。二、当前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。三、对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对策建议。
联 系 人：袁 弘 

电    话：0731-4586358

电子信箱：2237768@qq.com
附件：各市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情况统计表

 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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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各市州“五五”普法以来领导干部
学法用法工作情况统计表
单 位：
	地厅级领导干部人数
	

	县处级领导干部人数
	

	科级领导干部人数
	

	市州党委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次数
	

	地厅级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场次
	


	参加法制讲座的地厅级领导干部人数
	

	县市区党委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次数
	

	县处级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场次
	

	参加法制讲座的县处级领导干部人数
	

	参加法制培训的县处以上领导干部人数及百分比
	

	参加法律知识考试的县处级领导干部人数及百分比
	

	参加法律知识考试的科级领导干部人数及百分比
	

	市州党委政府是否建立法律顾问制度
	

	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县市区数及百分比
	

	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乡（镇、街道）数及百分比
	

	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村委会、居委会数及百分比
	

	因未参加学法考试或考试不合格被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的人数
	

	市州党委政府任命的干部是否实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
	

	党委政府任命的干部实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的县市区数及百分比
	

	因任前法律知识考试不合格被暂缓任命的领导干部人数
	

	因任前法律知识考试不合格未被任命的领导干部人数
	


